
 

交易披露   

 
 
 
 

 
 

中國網通集團(香港)有限公司(網通)與中國聯通股份有限公司(聯通)按照協議安排進行的建議合併 

就網通有關證券的交易披露  
 
執行人員接獲依據香港《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》規則 22 作出以下的證券交易的披露： 
 


	就網通有關證券的交易披露  
	交易方

